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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3/2021_2022__E6_B2_B3_

E5_8C_97_E7_BB_8F_E8_c80_643990.htm 河北经贸大学是1995

年由河北财经学院、河北经贸学院和河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合并组建的一所省属财经类院校。河北经贸大学位于河北省

省会石家庄市，分北、南、东、西四个校区，校本部设在北

校区。全校占地面积230 万平方米（3460多亩），其中北区

占90%。学校拥有先进的计算机机房、语音室、多媒体教室

、现代化的图书馆和电子图书馆、多功能学术报告厅、标准

化体育运动场和大学生活动中心等现代化教学设施，其中图

书馆收藏图书136万册，国内外报刊上千种，是学习深造的理

想之所。 河北经贸大学是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

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在“以质量求生存，以规范求发展”的

宗旨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建设，研究生教育已走上了规范化

建设的轨道。学校现有产业经济学、会计学、企业管理和理

论经济学4个省级重点学科，经济法学、行政管理2个省级重

点发展学科。2007年我校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招收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包括法律硕士，我校共有伦理学、政治

经济学、经济史、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

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法学理论、刑法学、民商

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

治教育、新闻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会计学、企业管理、技

术经济及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等二十九个硕士学位授

权点。现在校研究生人数800余人。 “双导师制”的推行和研



究生培养各环节管理工作的加强，使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上

了一个新台阶。五届硕士毕业生中，多人考上了重点大学和

科研机构的博士研究生，或被中直和省直机关录用为公务员

。 2009年学校面向全国招收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

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

学、法学理论、刑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

法律硕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新闻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会计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行

政管理、社会保障等二十八个专业的国家规模硕士学位研究

生330人（预计）左右，2009年招生计划尚未下达，各专业公

布招生数仅供参考，具体人数以国家下达指标为准。各专业

（除法律硕士）拟接收推荐免试生1-2名。河北经贸大学真诚

欢迎有志深造的在职人员和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 一、报考

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

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

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

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两

年或两年以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2009年9月1日，下同），

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 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

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不含自考生和网络教育学生

），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学位或

博士学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能报考委托培

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 （5）在校研究生报考需征得所在学

校同意。 4．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69年8月31日以后出



生者），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身

体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

定的体检要求 6．报考法律硕士的考生在高校学习的专业必

须为非法学专业（下列13个专业不得报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法学、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劳动改造法、商法

、公证、法律事务、行政法、律师、涉外经济与法律、知识

产权法、刑事法）。 二、报考办法 1．报名手续 考生全部在

网上进行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http://yz.chsi.cn 2

．报名及考试时间 报名时间：以教育部规定时间进行；现场

确认网报信息、交费、照相时间以报名点规定时间的进行。 

考试时间：以教育部规定时间进行。 3．考试办法 我校招生

专业考试科目共四门，其中政治、英语、数学（一）、数学

（三）、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法律硕士联考专业基础

、法律硕士联考综合为全国统考科目，其他考试科目由我校

自行命题。各科考试时间均为３小时，政治、英语满分成绩

为100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满分为150分。 4．考试地点 

由当地报名点安排。 三、注意事项 1.考生在报名时，必须认

真、详细填写报名信息，保持联系方式的长期有效和畅通。

填写通信地址务必准确、详细，以保证准考证等信件及时邮

寄送达。 考生所提交的报名信息必须真实可靠，复试时将对

考生的报名资格进行审核，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一律取

消复试、录取资格。复试包括专业课笔试、面试、英语听力

及口语测试（听力测试的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同等学力

的考生还须加试报考专业的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加试方式为

笔试。专业课笔试考试科目、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详见河北经贸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2．报考



类别 ： 我校面向全国招收国家计划内非定向硕士生、定向硕

士生，国家计划外委托培养硕士生及自筹经费硕士生。 （1

） 非定向生由国家财政拨款培养，须将档案、人事、户口（

属本市居民户口不转）、工资关系转至我校，毕业后双向选

择、自主择业。 （2） 定向生由国家财政拨款培养，档案、

人事、户口、工资关系仍留原工作单位，录取时定向单位与

我校签订定向协议，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就业。 （3） 委托培

养生的培养经费由用人单位提供，档案、人事、户口、工资

关系仍留原工作单位，录取时委培单位与我校签订委培协议

，毕业后按委托培养合同就业。 （4） 自筹经费生需自己承

担全部培养费，档案、人事、户口（属本市居民户口不转）

、工资关系可转入我校，毕业后双向选择、自主择业。 考生

在报名时，需根据个人情况选择相应的报考类别，报名信息

提交后确认后，我校不再允许考生更改报考类别信息。 3. 推

荐免试生是指在原学校获推荐免试资格并且经我校面试合格

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以上各项条款如有变动，以教育部公布

的文件为准。 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学府路47号， 河北

经贸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050061 河北经贸大学研

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可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河北经贸大学主页登

录研究生学院查询，网址：http://www.heuet.edu.cn/ 联系电话

：（0311）87657198 传真：（0311）87657198 单位代码

：11832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